附件1
光明区公明地块优质产业空间供给试点项目
购置厂房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	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
	企业名称
	

	注册地址
	

	所属行业
	（请依照《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（2016年修订）》中行业分类的小类填写）

	成立时间
	
	注册资本
	

	法定代表人
	
	手机号码
	

	单位联系人
	
	手机号码
	

	主要经营

范围
	

	经营方式
	□研究开发  □生产  □销售  □其他：       

	企业性质
	□国有企业  □民营企业  □三资企业  □其他：       

	现有物业

情况
	□本公司及关联公司已在                  （省市及具体地点）购地，占地面积    万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    万平方米。

□本公司未购地，现租赁厂房        万平方米，研发（办公）用房       万平方米，宿舍      万平方米（其中，公寓    间，集体宿舍    间）

	企业简介：（主营业务范围、产品和技术、市场及客户、品牌建设、核心竞争力及成长性等。300 字 以内）
	

	股权结构


	股东名称
	股权比例（%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优质企业
	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       □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

□独角兽企业              □瞪羚企业     

□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

□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

	优质成长型企业


	□近三年连续产值(或营收)1亿元以上且正增长、增加值率 20%以上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(准入行业类别以区产业主管部门审核意见为准)。

□近三年连续产值(或营收)2亿元以上且正增长、增加值率20%以上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。

□近三年连续产值(或营收)3亿元以上且正增长、增加值率20%以上的企业。

□连续三年平均纳税额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。

□近三年连续产值(或营收)1亿元以上、增加值率30%以上的企业。

□取得创新医疗器械(二类、三类)注册证的企业。

□累计融资金额3亿元以上(由知名投资机构或企业进行投融资)或估值在10亿元以上的企业。

□取得国家级、CNAS 或 CMA 认证的检测服务企业。

	拟上市及上市企业


	□达到主板、创业板、北交所和科创板之一的发行上市条件,且自本方案印发之日起2年内已在证监机构完成上市辅导备案的企业。

□在主板、创业板、科创板和北交所挂牌上市企业。

	近三年经营情况

	年度
	产值（营收）（万元）
	净利润

（万元）
	销售收入

（万元）
	纳税总额

（万元）

	2020
	
	
	
	

	2021
	
	
	
	

	2022
	
	
	
	

	人员情况

	员工总数：         人

	博士
	人
	占员工总数
	％

	硕士
	人
	占员工总数
	％

	本科
	人
	占员工总数
	％

	大专
	人
	占员工总数
	％

	研发人员
	人
	占员工总数
	％

	近三年研发投入情况

	年度
	研发投入
	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（%）

	2020
	
	

	2021
	
	

	2022
	
	

	专利情况

	拥有专利数量
	发明专利数量
	PCT国际专利数量
	实用新型专利数量

	
	
	
	

	主要产品及预期经济指标（万元）

	主要产品名称
	预计年工业总产值        
	预计年净利润
	预计企业年所得税
	预计年纳税总额

	
	
	
	
	

	近三年融资情况（如有）

	年度
	融资金额（万元）
	投融资机构（金额占比最大的前三位）

	2020
	
	

	2021
	
	

	2022
	
	

	购置厂房的需求

	生产厂房面积需求
	

	宿舍面积需求
	

	危化品库房需求

（无特殊要求的，填“无”）
	

	环保处理设施用房需求（无特殊要求的，填“无”）
	

	标准层面积要求
	

	意向楼层/能接受的最高楼层
	

	承重要求
	

	层高要求
	

	用电要求
	

	柱距要求
	

	核心筒要求
	

	卸货平台要求
	

	设备吊装口要求
	

	货梯要求（包含载重、体积、运速等）
	            

	给排水要求
	

	排污要求
	

	震动要求
	

	特殊设备要求
	

	生产过程中存在环保和安全隐患
	□噪音  □异味  □粉尘  □毒气  

□腐蚀性气体  □使用危化品  □其他       

	消防等级要求
	□戊类  □丁类  □丙类及以上

戊类：常温下使用或加工非燃烧物质的生产。

丁级（如有下列情况的生产）：

1.对非燃烧物质进行加工，并在高热或熔化状态下经常产生辐射热，火花或火焰生产。

2.利用气体、液体、固体作为燃料或将气体、

液体燃烧作其它用的各种生产。

3.常温下使用或加工难燃烧物质的生产。

丙类及以上（使用或产生下列物质的生产）：

1.燃点大于60摄氏度的液体；

2.可燃固体。

	其它要求
	




